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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芬顿氧化法作为废水深度处理及改善水质可生化性的预处理工艺，已在我国

得到广泛应用。早在 2010 年《制革及毛皮加工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03

—2010）就提出采用芬顿氧化法作为废水深度处理的推荐方法，后续在《制浆造

纸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11—2012）、《染料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36—2013）均提及其用于废水深度处理；当然，也包括《纺织染整工业

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71—2020）。 

我省作为纺织染整大省，大量的纺织印染废水需要处理，由于印染过程中使

用大量浆料、油剂、染料和化学助剂，存在难降解的特带你，传统生物处理工艺

无法满足印染废水达标排放的要求，为此，三级深度处理工艺广泛应用于印染废

水处理中，典型的如我省最大的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能力 60 万 t/d）

为进一步去除废水中 COD 就应用芬顿氧化法为深度处理工艺。同样，杭州萧山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临江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50 万 t/d）也采用了芬顿氧化法作为

深度处理工艺，进一步降低出水中 COD 浓度。 

芬顿氧化法其原理就是 Fe2+和过氧化氢形成的混合液体有很强的氧化性，能

够快速氧化有机物。在废水处理过程中主要通过自由基氧化和絮凝两个过程处理

废水，一般包括了调酸、催化剂混合、氧化反应、中和、固液分离、药剂投配给

污泥处理系统。在废水处理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大量的含铁污泥（主要成分为

Fe2O3），考虑到主要应用在深度处理，其含铁污泥受污染少，品质较高，若通过

常规填埋处理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为此可将芬顿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铁污泥进

行资源化利用。 

经调查，对含氧化铁的一般固体废物进行资源化利用的途径非常广，包括重

新冶炼，作为水泥等建材中添加剂、配合料等。其中水泥生产中往往需要添加铁

质校正剂（料）以调整水泥中铁含量。2019 年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发布的

《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T/CECS 10079—2019），将钢铁冶炼尘泥制作

成铁质校正料用于水泥生产，为芬顿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作用。另经查询，我国尚无相关铁质校正剂（料）产品标准，更无对芬顿处理产

生的污泥进行资源化利用的产品标准。 

为规范和推进我省印染废水深度处理中芬顿污泥的资源化利用工作，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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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标准的基础上，十分有必要提出该领域相关团体标准，以进一步促进行

业技术进步，规范并提升产品竞争力。 

二、项目来源 

由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以下

简称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经协会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下达浙江省生态与环

境修复技术协会 2021 年度第六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浙生环协〔2021〕

112 号），项目名称为《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  芬顿污泥  水泥用铁质校正剂》。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绍兴泰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红狮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为：陈柏校、夏玉坤、何小瑜、王成、彭贤辉、张信勇、陈鑫

波、周恩峰、许晗、张强、单建华、何云龙、张炯祥、郑保华、徐军、赵慧玲、

陈忠义、洪根惠、金喆浩、高雅金、赵慧玲、陈忠义、陈鑫炜、×××、×××、

×××、×××、×××。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2021 年 7 月，协会与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团体标准制定的

对接工作，达成团体标准制定意向。 

2021 年 8～10 月，对铁质校正剂（料）作用、相关产品要求、团体标准情

况以及相关企业标准进行梳理汇总，经过前期调研和企业标准、检测报告等了解，

确定团体标准制定具备可行性，拟定团体标准名称为《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  芬

顿污泥  水泥用铁质校正剂》，并同步开展污泥资源化利用产品团体标准体系构

建。 

2021 年 10 月 18 日，团体标准《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  芬顿污泥  水泥用

铁质校正剂》正式通过协会立项，见附件材料。后经协会标技委研究，决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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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材质量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该团体标准，并将标准名称修订为《资源综

合利用产品 芬顿污泥 水泥用铁质校正剂》。 

2021 年 10～11 月，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确定相关团体标准关键指标和参

数，形成标准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 

3.2.2 征求意见 

2021 年 11 月中旬，团体标准在协会主页上公开征求意见，并定向征求相关

领域内专家意见。 

3.2.3 专家审评 

 

 

四、现状要求情况 

4.1 芬顿氧化法相关要求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出台了《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5

—2020），对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的总体要求、工艺设计、主要工艺设备与

材料、检测与过程控制、施工与验收、运行与维护等提出了技术要求。与本团体

标准相关的简要介绍如下： 

（1）工艺方面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工艺流程主要包括调酸、催化剂混合、氧化反应、

中和、固液分离、药剂投配及污泥处理系统（示意图见图 1）。 

进水 调酸 催化剂混合

酸 催化剂

氧化反应

氧化剂

中和

碱

固液分离
芬顿氧化

法出水

污泥污泥浓缩污泥脱水泥饼外运
 

图 4.1-1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工艺流程示意图 

（2）进水水质要求方面 

芬顿氧化法的进水应符合以下条件： 

a）在酸性条件下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污染物（如硫离子、氰根离子等）

不应进入芬顿氧化工艺单元； 

b）进水中悬浮物含量宜小于 2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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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控制进水中 Cl-、H2PO4
-、HCO3

-、油类和其他影响芬顿氧化反应的无

机离子或污染物浓度，其限制浓度应根据试验结果确定。 

无法满足进水条件时应根据进水水质采取相应的预处理措施： 

a）芬顿氧化法用于废水深度处理时，宜设置混凝沉淀或/和过滤工序进行预

处理； 

b）进水中溶解性磷酸盐浓度过高时，宜投加熟石灰，通过混凝沉淀去除部

分溶解性磷酸盐； 

c）进水中含硫离子时，应采取化学沉淀或化学氧化法去除；进水中含氰离

子时，应采取化学氧化法去除； 

（3）污泥处理要求 

a）固液分离系统分离出的污泥不应回流进入生物处理系统。 

b）脱水后的污泥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的污泥和经鉴定属于危险废物的污泥，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7）、《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等有关规定贮存和处置，其他污泥应按照《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的规定，因地制宜妥

善贮存与处置。 

4.2 芬顿氧化法相关药剂产品质量要求 

由《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5—2020）可知，在芬顿氧

化法中涉及硫酸亚铁、硫酸、过氧化氢、液碱（氢氧化钠溶液、碳酸钠溶液，不

宜采用氢氧化钙溶液）以及混凝沉淀中混凝剂[聚合氯化铝（PAC）]、助凝剂[（聚

丙烯酰胺（PAM）]等原料。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见表 4.2-1。 

表 4.2-1  芬顿氧化法处理中相关药剂质量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1 GB/T 534-2014 工业硫酸 

2 GB/T 10531-2016 水处理剂 硫酸亚铁 

3 GB/T 1616-2014 工业过氧化氢 

4 GB/T 209-2018 工业用氢氧化钠 

5 GB 210.1-2004 工业碳酸钠及其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工业碳酸钠 

6 GB/T 22627-2014 水处理剂 聚氯化铝 

7 GB/T 17514-2017 水处理剂 阴离子和非离子型聚丙烯酰胺 

相关标准中对重金属等相关限值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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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硫酸（GB/T 534—2014） 

浓硫酸中铁、砷、铅、汞等指标要求见表 4.2-2。 

表 4.2-2  浓硫酸技术要求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铁（Fe）w/% ≤ 0.005 0.010 — 

砷（As）w/% ≤ 0.0001 0.001 0.01 

铅（Pb）w/% ≤ 0.005 0.02 — 

汞（Hg）w/% ≤ 0.001 0.01 — 

灰分 w/% ≤ 0.02 0.03 0.1 

注：“—”表示该类别产品的技术要求中没有此项目。 

（2）水处理剂 硫酸亚铁（GB/T 10531—2016） 

硫酸亚铁用于工业用水、废水和污水处理用的相关砷、铅、镉、汞、铬等技

术指标要求见表 4.2-3。 

表 4.2-3  硫酸亚铁 II 类技术要求 

项目 优等品 

砷（As）w/% ≤ 0.001 

铅（Pb）w/% ≤ 0.002 

镉（Cd）w/% ≤ 0.0005 

汞（Hg）w/% ≤ 0.0001 

铬（Cr）w/% ≤ 0.005 

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w/% ≤ 0.5 

（3）工业过氧化氢（GB/T 1616—2014） 

无相关砷、铅、镉、汞、铬等重金属技术指标要求。不挥发物介于 0.06～0.10%

之间。 

（4）工业用氢氧化钠（GB/T 209—2018） 

无相关砷、铅、镉、汞、铬等重金属技术指标要求。对三氧化二铁含量提出

要求，质量分数介于 0.001%～0.008% 

（5）工业碳酸钠（GB 210.1—2004） 

无相关砷、铅、镉、汞、铬等重金属技术指标要求。对铁的质量分数（干基）

提出要求，介于 0.003%～0.010%。 

（6）水处理剂 聚氯化铝（GB/T 22627—2014） 

对铁、砷、铅、镉、汞、铬等的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4.2-4。 

表 4.2-4  硫酸亚铁 II 类技术要求 

项目 液体、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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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Fe）w/% ≤ 3.5 

砷（As）w/% ≤ 0.0005 

铅（Pb）w/% ≤ 0.002 

镉（Cd）w/% ≤ 0.001 

汞（Hg）w/% ≤ 0.00005 

铬（Cr）w/% ≤ 0.005 

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w/% ≤ 0.4 

（7）水处理剂 阴离子和非离子型聚丙烯酰胺（GB/T 17514-2017） 

无相关砷、铅、镉、汞、铬等重金属技术指标要求。 

从上述芬顿氧化法所用原料来看，对砷、铅、镉、汞、铬等重金属有严格的

管控要求。 

4.3 水泥铁质校正剂（料）相关要求 

硅酸盐水泥熟料主要由 CaO、SiO2、Al2O3 和 Fe2O3 四种氧化物组成，其含

量总和通常都在 95%以上，一般 CaO 为 62%～67%、SiO2 为 20%～24%、Al2O3

为 4%～7%、Fe2O3 为 2.5%～6.0%，除此之外，还含有 MgO、K2O、Na2O 等。

水泥生料一般由三种类型原料构成，主要原料——钙质原料（碳酸岩盐）、辅助

原料——硅铝（黏土）质原料及校正（硅、铝、铁质）原料。对于钙质、硅铝质

原料不在分析，重点分析校正原料。 

（1）校正剂（料） 

当钙质原料和硅铝质原料配合不能得到符合要求的生料成分时，需要根据所

缺少的组分，加入相应的校正原料。包括了硅质校正料、铝制校正料和铁质校正

料。在生产白水泥时一般要求石灰石中 Fe2O3 含量不高于 0.05%。 

铁质校正原料主要有铁矿石（粉）、硫酸渣、铜矿渣等。相关化学成分见表

4.3-1。 

表 4.3-1  相关铁质校正料化学成分 

原料 

烧失

量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K2O Na2O SO3 Cl- 

质量分数/% 

硫酸渣 0.62 23.5 4.03 59.8 4.52 2.29 1.10 0.03 2.70 0.001 

铜矿渣 -0.67 33.64 4.33 50.0 10.06 1.91 0.64 0.34 2.29 0.009 

铁矿石 5.38 23.82 5.38 58.9 3.39 0.92 1.38 0.22 0.05 0.004 

生料中对 MgO、K2O、Na2O、SO3 和 Cl-有一定的要求，具体如下： 

①M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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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料中 MgO 过高在预分解窑煅烧则会出现结圈、结大球机熟料质量下降等

现象，对于预分解窑而言，MgO 含量过高是有害的，因此要控制原料中 MgO 含

量。熟料中 MgO 含量过高，会引起水泥混凝土产生破坏性的镁膨胀，一般情况

下我国水泥用石灰石的 MgO 限量标准为 3%。 

②K2O 和 Na2O 

K2O、Na2O 含量高的水泥易与碱活性骨料发生碱-骨料反应而造成混凝土破

坏性膨胀；熟料 K2O、Na2O 含量高时往往后期（28d）强度降低，易出现急凝、

安定性不合格等现象。为此必须降低水泥原料中碱含量。根据我国的实践，当熟

料中 K2O+Na2O≥1.5%时，水泥熟料的物理性能开始显著恶化。《矿产地质勘查

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DZ∕T 0213-2020）在资料性附录 G 中对石灰质原

料矿石和水泥配料类矿石提出相关 MgO 和 K2O+Na2O 等要求，见下表。 

表 4.3-2  石灰质原料矿石 

类别 
CaO MgO K2O+Na2O Cl- P2O5 SO3 

质量分数/% 

I 级品 48 3.0 0.60 0.020 0.80 0.50 

II 级品 45 3.5 0.60 0.020 0.80 0.50 

表 4.3-3  水泥配料类矿石 

类别 

黏土质原料 硅质原料 

MgO K2O+Na2O SO3 SiO2 MgO K2O+Na2O SO3 

质量分数/% 

一类 
3 4 1 80 3 2 1 

二类 

注：硅铝质原料 Cl-=0.020%，P2O5=0.80% 

③SO3 

在干法水泥生产过程中，生料中有机硫、硫酸盐和硫化物，在加热过程中产

生 SO3，并随烟气后逸，部分 SO3 与上级预热器、生料磨、收尘器中 CaCO3 作

用，生成 CaSO4，部分随废气排入大气，应符合水泥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另外，

预分解窑生产为了减少硫酸盐结圈、结皮堵塞现象，必须限制各种原料中 SO3

的含量。 

④Cl- 

水泥中氯化物含量高则会加快对混凝土中钢筋的腐蚀，对预应力混凝土呈张

力的钢筋尤其不利。生料中的氯在窑内挥发，而在窑尾 800℃左右的部位又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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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预热器与窑尾结皮、堵塞而影响生产。一般我国要求生料中 Cl-含量小于

0.015%。 

（2）水泥产品质量要求 

水泥一般执行《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2007），对 SO3、MgO、Cl-等相

关要求如下表所示。 

表 4.3-4  普通硅酸盐水泥化学指标 

品种 代号 
SO3 MgO Cl- 

质量分数/% 

硅酸盐水泥 
P·I 

≤3.5 ≤5.0 

≤0.06 

P·II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矿渣硅酸盐水泥 
P·S·A 

≤4.0 
≤6.0 

P·S·B —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P·P 

≤3.5 ≤6.0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P·F 

复合硅酸盐水泥 P·C 

水泥中碱含量按 0.658K2O+Na2O 计算值表示，若使用活性骨料，碱含量应

不大于 0.60%。 

（3）铁质校正原料要求 

根据《水泥工厂设计规范》（GB 50295—2016）中“5 原料与燃料”中 5.2.3

要求，铁质校正原料的主要质量指标宜符合下列规定： 

①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宜大于 40.00%； 

②氧化镁（MgO）含量宜小于 3.00%； 

③碱（K2O+Na2O）含量宜小于 2.00%。 

4.4 污泥处理处置相关要求 

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一条和七十二条规定：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单位应当安全处理污泥，保证处理后的污泥符

合国家有关标准，对污泥的流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并报告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禁止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目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从污泥泥质

要求、处置分类以及相关水泥熟料生产用泥质已有相关的标准规定，见下表。 

表 4.4-1  污泥处理处置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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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1 CJ/T 247-2007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 

2 GB/T 24188-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 

3 CJ/T 239-2007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分类 

4 GB/T 23484-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分类 

5 CJ/T 314-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泥熟料生产用泥质 

重点对国家标准相关要求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GB/T 24188-2009） 

包括了基本控制指标和选择性控制指标，具体见下表。 

表 4.4-2  污泥泥质控制指标及限值 

序号 控制指标 限值 

一、基本控制指标 

1 pH 5～10 

2 含水率/% ＜80 

3 粪大肠菌群菌值 ＞0.01 

4 细菌总数（MPN/kg 干污泥） ＜108 

二、选择性控制指标（mg/kg 干污泥） 

1 总镉 ＜20 

2 总汞 ＜25 

3 总铅 ＜1000 

4 总铬 ＜1000 

5 总砷 ＜75 

6 总铜 ＜1500 

7 总锌 ＜4000 

8 总镍 ＜200 

9 矿物油 ＜3000 

10 挥发酚 ＜40 

11 总氰化物 ＜10 

（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分类（GB/T 23484-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分类见下表。 

表 4.4-3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分类 

序号 分类 范围 备注 

1 
污泥土地

利用 

园林绿化 
城镇绿地系统或郊区林地建造和养护等的基质材料

或肥料原料 

土地改良 盐碱地、沙化地和废弃矿场的土壤改良材料 

农用 农用肥料或农田土壤改良材料 

2 污泥填埋 

单独填埋 在专门填埋污泥的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 

混合填埋 
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混合填埋（含填埋场覆

盖材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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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泥建筑

材料利用 

制水泥 制水泥的部分原料或添加料 

制砖 制砖的部分原料 

制轻质骨料 制轻质骨料（陶粒等）的部分原料 

4 污泥焚烧 

单独焚烧 在专门污泥焚烧炉焚烧 

与垃圾混合焚烧 与生活垃圾一同焚烧 

污泥燃料利用 在工业焚烧炉或火力发电厂焚烧炉中作燃料利用 

（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泥熟料生产用泥质（CJ/T 314-2009） 

标准规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的处置和污泥水泥熟料生产利用，具体包括

稳定后要求、理化指标要求、污染物指标要求等。具体如下： 

①稳定化要求 

污泥用于水泥熟料生产时，应满足 GB 18918 的相关规定。 

②理化指标要求 

主要为 pH 和含水率，具体见下表。 

表 4.4-4  污泥水泥熟料生产利用理化指标 

序号 理化指标 限值 

1 pH 5.0~13.0 

2 含水率/% ≤80 

③污染物指标要求 

主要是重金属指标，具体见下表。 

表 4.4-5  污泥水泥熟料生产利用重金属指标 

序号 污染物指标 限值（mg/kg 干污泥） 

1 总镉 ＜20 

2 总汞 ＜25 

3 总铅 ＜1000 

4 总铬 ＜1000 

5 总砷 ＜75 

6 总镍 ＜200 

7 总锌 ＜4000 

8 总铜 ＜1500 

（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 

标准适用于任何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固体废物的浸出毒性鉴别。重

金属浸出毒性鉴别标准值见下表。 

表 4.4-6  浸出毒性鉴别要求 

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1 铜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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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锌 100 

3 镉 1 

4 铅 5 

5 总铬 15 

6 铬（六价） 5 

7 烷基汞 不得检出 

8 汞 0.1 

9 铍 0.02 

10 钡 100 

11 镍 5 

12 总银 5 

13 砷 5 

14 硒 1 

15 无机氟化物（不包括氟化钙） 100 

16 氰化物 5 

4.5 相关铁质校正料产品标准要求 

（1）国家或行业标准 

经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无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检索结果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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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国标、行标检索结果 

（2）团体标准 

经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查询，相关标准有 2 项，分别是广东省节能减排标

准化促进会于 2021 年发布的《铝灰渣资源化利用  水泥生产铝质校正剂》

（T/GDES 58—2021）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于 2019 年发布的《钢铁冶炼

尘泥制铁质校正料》（T/CECS 1007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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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团体标准的检索结果 

⚫ 《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T/CECS 10079—2019） 

该标准规定了用于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的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产品

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硅酸盐水泥熟

料生产用电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相关产品要求如下： 

①一般要求 

铁质校正料产品应无刺激性气味，颜色应为灰褐色或深褐色。理化指标满足

下表要求。 

表 4.5-1  团体标准铁质校正料产品的理化指标 

项目 限值（mg/kg 干污泥） 

Fe2O3 ≥25% 

MgO ≤5.0% 

0.658K2O+Na2O ≤3.0% 

SO3 ≤3.0% 

Cl- ≤1.0% 

水分 ≤20% 

pH 值 ≥4 或≤12 

②重金属含量控制指标 

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原料用的铁质校正料产品重金属含量控制指标满足下

表要求。 

表 4.5-2  铁质校正料产品的重金属含量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mg/kg） 

砷（As） ≤800 

铅（Pb） ≤2000 

镉（Cd） ≤50 

铬（Cr） ≤1500 

铜（Cu） ≤2000 

镍（Ni） ≤2000 

锌（Zn） ≤25000 

锰（Mn） ≤10000 

③浸出毒性控制指标 

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原料用的铁质校正料产品的浸出毒性控制指标应满足

下表要求。 

表 4.5-3  铁质校正料产品的浸出毒性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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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Cu） ≤100 

锌（Zn） ≤100 

镉（Cd） ≤1 

铅（Pb） ≤5 

总铬（T-Cr） ≤15 

六价铬（Cr6+） ≤5 

汞（Hg） ≤0.1 

钡（Ba） ≤100 

镍（Ni） ≤5 

总银（Ag） ≤5 

砷（As） ≤5 

硒（Se） ≤1 

无机氟化物（不包括氟化钙）（F-） ≤100 

氰化物（CN-） ≤5 

④放射性 

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原料用的铁质校正料产品的放射性控制指标应满足下

表要求。 

表 4.5-4  铁质校正料产品的放射性指标 

内照射指数 IRa 外照射指数 Ir 

≤1.0 ≤1.0 

⚫ 《铝灰渣资源化利用 水泥生产铝质校正剂》（T/GDES 58—2021） 

该标准规定了铝灰渣作为水泥生产铝质校正剂的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术语和

定义、基本要求、检测方法、资源综合利用评价、包装、运输和产品说明书。适

用于铝灰渣作为水泥生产铝质校正剂。相关产品技术要求如下： 

①化学成分与品级划分 

表 4.5-5  铝质校正剂产品的化学成分指标 

品级 氧化铝含量 

/% 

碱含量/% 

[0.658K2O+Na2O] 

S（全硫）含量 

/% 

氯含量 

/% 

氟含量 

/% 

一级品 ≥60 ≤2.0 ≤1.5 ≤2.0 ≤2.0 

二级品 ≥55 且＜60 ≤2.0 ≤1.5 ≤2.0 ≤3.0 

三级品 ≥45 且＜55 ≤2.0 ≤1.5 ≤2.5 ≤4.0 

四级品 ≥40 且＜45 ≤2.0 ≤1.5 ≤3.0 ≤5.0 

五级品 ≥25 且＜40 ≤5.0 ≤1.5 ≤4.0 ≤6.0 

②物理和化学性能 

——铝灰渣的 3mm 筛筛余不大于 5%； 

——铝灰渣的含水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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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灰渣具有毒性和反应特性：遇水和潮湿的情况下易燃和易爆。 

（3）企业标准 

经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现行有效的铁质校正剂（料）共 8 项，

其中 1 项为团体标准，即《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T/CECS 10079—2019）；

1 项为申请单位的企业标准，剩余相关标准情况如下。 

表 4.5-6  相关企业标准情况 

序

号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 备注 

1 
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Q/GTHB 001-2018《铁质校正剂》 

本项目起

草单位 

2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Q31/0113000033C002《PC 铁质校正料》 / 

3 
绍兴泰谱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Q/SXTP 001-2018《铁质校正剂》 

本项目起

草成员 

4 
宝武环科鄂州资源有限责

任公司 
Q/EZZY 01-2019《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 / 

5 
宝武环科武汉金属资源有

限责任公司 
Q/HKJZ 01-2019《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 / 

6 
广东华欣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T/CECS 10079-2019《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

正料》 
团体标准 

7 
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Q/3201 MSGT 001-2018《水泥铁质校正原料

用铁尾矿砂》 
/ 

8 
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Q/3201 MSGT 004-2018《水泥铁质校正原料

用钢渣尾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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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企业标准检索结果 

⚫ Q31/0113000033C002《PC 铁质校正料》 

规定了总铁（T-Fe）、MgO、R2O、SO3 和含水率 5 项指标，具体要求如下： 

T-Fe MgO R2O SO3 含水率 

≥19% ≤4.0% ≤3.5% ≤3.0% ≤25% 

⚫ Q/EZZY 01-2019《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 

规定了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测规则等，

适用于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其中，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是由钢铁企业产生

的含铁除尘灰和污泥为主原料混合配制而成。质量要求如下： 

项目 指标要求（%） 

Fe2O3 ≥25 

SiO2 ≤10 

Al2O3 ≤10 

CaO ≤20 

MgO ≤3.0 

SO3 ≤2.0 

R2O[0.658K2O+Na2O] ≤3.0 

水分 ≤25 

⚫ Q/HKJZ 01-2019《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 

规定了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测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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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其中，水泥生产用铁质校正料为采用武钢钢渣尾

渣或武钢含铁尘泥为主原料混合配制而成。质量要求如下： 

项目 指标要求（%） 

Fe2O3 ≥25 

SiO2 ≤15 

Al2O3 ≤10 

CaO ≤50 

MgO ≤3.0 

SO3 ≤2.0 

R2O[0.658K2O+Na2O] ≤3.0 

水分 ≤25 

⚫ Q/3201 MSGT 001-2018《水泥铁质校正原料用铁尾矿砂》 

规定了水泥铁质校正原料用铁尾矿砂的分类与标记、生产制造与环保、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运输、贮存。适应于对梅山钢铁的铁矿石，在通过

浮选硫精矿、磁选铁精矿加工、分选工艺处理后得到的可作为资源综合利用的尾

矿，供水泥生产料的配料中作为铁质校正原料使用的水泥铁质校正原料用铁尾矿

砂。规定了产品分类、标记、生产制造与环保、要求等。其中要求包括了外观、

粒度、化学成分、安全及有害物质、含水率等。具体如下： 

化学成分和含水率 

类别 Fe2O3 MgO R2O S 含水率 

I ＞40% 

＜3.0% ＜2.0% 

≤0.6% ≤10 

II ≥30% ≤0.8% ≤12 

III ≥25% ≤1.0% ≤15 

有毒有害物质 

项目 指标要求（%） 

云母 ≤2.0% 

轻物质 ≤1.0% 

有机物 合格 

氯化物（按氯离子计） ≤0.02% 

⚫ Q/3201 MSGT 004-2018《水泥铁质校正原料用钢渣尾渣》 

规定了水泥铁质校正料用钢渣尾渣的分类与标记、生产制造与环保、要求、

试验方法等。标准适用于应用钢渣加工工艺对转炉钢渣进行加工，在回收率铁金

属后得到的钢渣尾渣，作为资源综合利用的物料，可供水泥生料带配料中作为铁

质校正原料的水泥铁质校正原料用钢渣尾渣。相关产品要求如下： 

化学成分、含水率和碱度 



18 
 

类别 Fe2O3 MFe（金属铁） R2O MgO 含水率 

I ＞40% 

＜2.0% ＜2.0% 

＜3.0% ＜5 

II ＞30% ＜6.0% 
＜8 

III ＞25% ＜10.0% 

重金属含量的限值 

项目 指标要求（mg/kg） 

砷（As） 28 

铅（Pb） 67 

镉（Cd） 1.0 

总铬（T-Cr） 98 

铜（Cu） 65 

镍（Ni） 66 

锌（Zn） 361 

锰（Mn） 384 

 

五、水泥校正剂产品原料来源 

本团体标准水泥校正料以污水处理中采用芬顿氧化法作为深度处理的芬顿

污泥为原料，经加工后形成水泥铁质校正料。由于是对污水的深度处理，其处理

废水中污染物浓度均较低，经过了前期生化处理和二次沉淀，有效的保证了芬顿

污泥品质。典型应用芬顿氧化法作为污水处理的工艺见下图。 

 

图 5-1  典型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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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典型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另外，考虑到污水处理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芬顿污泥也为长期产生，保障了

团体标准中铁质校正剂稳定供给。相关某污水处理厂 2020 年全年污泥量和产品

生产量情况见下表。 

表 5-1  某典型污水处理厂 2020 年度芬顿污泥产量 

月份 
芬顿污泥接收量 

（含水率 80%计，吨） 

产品 

（含水率 30%计，吨） 

1 月 17643 5363 

2 月 880 268 

3 月 26945 8191 

4 月 27414 8334 

5 月 28379 8627 

6 月 29235 8887 

7 月 27722 8427 

8 月 29598 8998 

9 月 32596 9909 

10 月 28727 8733 

11 月 30597 9301 

12 月 31730 9646 

合计 311466 94686 

 

六、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5.1 编制原则 

与实际生产相契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是基于现有生产实际情况，与实际生

产铁质校正剂情况相符。 

与相关管理要求相符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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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现有法律法规，同时也要满足相关国家、行业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严格按照团标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团体标准不低于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要

求，严格把控制订流程。 

突出资源化利用。串联不同行业管理要求，在满足要求的同时，实现从废弃

物到资源化利用产品的转变。 

强化产品质量管控。从团体标准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产品质量的要求，确保供

给双方均能满足标准规定的要求，同时对检测方法进行统一认定，确保标准相关

指标可检测。 

5.2 主要内容 

（1）总体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铁质校正剂相关术语和定义、产品质量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内容。其中产品质量要求包括了外观、理化指标、重金属含量指标以

及浸出毒性指标。 

（2）理化指标确定 

依据《水泥工厂设计规范》（GB 50295—2016）中铁质校正料要求，确定

Fe2O3、MgO 和 K2O+Na2O 等 3 项指标。结合水泥熟料生产中有害物质管控要求，

确定 SO3 和 Cl-等 2 项指标。另外，考虑到不论是产品还是芬顿污泥都存在含水

率和 pH 值的指标。以此构建形成铁质校正料的基本理化指标，即包括 Fe2O3、

MgO、K2O+Na2O、SO3、Cl-、含水率和 pH 值等 7 项指标。 

（3）重金属指标的确定 

考虑到本产品原料为芬顿污泥，按照污泥处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

泥熟料生产用泥质》（CJ/T 314-2009）要求，确定总镉、总汞、总铅、总铬、总

砷、总镍、总锌、总铜等 8 项重金属指标。同时参考《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

料》（T/CECS 10079—2019），增加总锰 1 项指标，形成 9 项重金属指标。 

（4）浸出毒性指标 

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要求，并参

考《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T/CECS 10079—2019）确定相关浸出毒性指

标，具体包括铜（Cu）、锌（Zn）、镉（Cd）、铅（Pb）、总铬（T-Cr）、六价铬（Cr6+）、

汞（Hg）、钡（Ba）、铍（Be）、镍（Ni）、总银（Ag）、砷（As）、硒（Se）、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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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氟化物（F-）、氰化物（CN-）等 15 项。 

（5）指标限值确定 

在现有相关管控要求的基础上，根据产品检测结果确定限值要求。具体如下： 

表 5.2-1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Fe2O3 ≥40% 

MgO ≤2.0% 

碱含量 ≤1.0% 

SO3 ≤3.0% 

Cl- ≤1.0% 

含水率 ≤40% 

pH值（无量纲） 6.5～9.0 

注： 除pH值和含水率外，其余指标均以干基测定。 

表 5.2-2  重金属含量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mg/kg干基） 

总砷（As） ≤50 

总铅（Pb） ≤100 

总汞（Hg） ≤5 

总镉（Cd） ≤5 

总铬（Cr） ≤500 

总铜（Cu） ≤500 

总镍（Ni） ≤150 

总锌（Zn） ≤2000 

总锰（Mn） ≤5000 

表 5.2-3  浸出毒性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mg/L） 

总铜（Cu） ≤100 

总锌（Zn） ≤100 

总镉（Cd） ≤1 

总铅（Pb） ≤5 

总铬（T-Cr） ≤15 

六价铬（Cr6+） ≤5 

总汞（Hg） ≤0.1 

总铍（Be） ≤0.02 

总钡（Ba） ≤100 

总镍（Ni） ≤5 

总银（Ag） ≤5 

总砷（As） ≤5 

总硒（Se） ≤1 

无机氟化物（不包括氟化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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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以 CN-计） ≤5 

（6）相关指标限值比较 

与《水泥工厂设计规范》（GB 50295—201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

泥熟料生产用泥质》（CJ/T 314-2009）、《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T/CECS 

10079—2019）、《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以及

相关企业标准对比如下。 

表 5.2-4  理化指标与 GB 50295 和 CJ/T 314 对比 

项目 
本标准 GB 50295 与GB 50295 CJ/T 314 与CJ/T 314 

要求 要求 对比 要求 对比 

Fe2O3 ≥40% ＞40% 基本相同 / / 

MgO ≤2.0% ＜3.0% 更严 / / 

碱含量 ≤1.0% ＜2.0% 更严 / / 

SO3 ≤3.0% / 新增 / / 

Cl- ≤1.0% / 新增 / / 

含水率 ≤40% / / ≤80% 更严 

pH值（无量纲） 6.5～9.0 / / 5.0~13.0 更严 

注： 除pH值和含水率外，其余指标均以干基测定。 

表 5.2-5  理化指标与 T/CECS 10079 对比 

项目 
本标准 T/CECS 10079 与T/CECS 10079 

要求 要求 对比 

Fe2O3 ≥40% ≥25% 更严 

MgO ≤2.0% ≤5.0% 更严 

碱含量 ≤1.0% ≤3.0% 更严 

SO3 ≤3.0% ≤3.0% 相同 

Cl- ≤1.0% ≤1.0% 相同 

含水率 ≤40% ≤20% 宽松 

pH值（无量纲） 6.5～9.0 ≥4 或≤12 更严 

注： 除pH值和含水率外，其余指标均以干基测定。 

表 5.2-6  重金属含量指标与 CJ/T 314 对比 

项目 
本标准 CJ/T 314 与CJ/T 314 

要求（mg/kg干基） 要求 对比 

总砷（As） ≤50 ＜75 更严 

总铅（Pb） ≤100 ＜1000 更严 

总汞（Hg） ≤5 ＜25 更严 

总镉（Cd） ≤5 ＜20 更严 

总铬（Cr） ≤500 ＜1000 更严 

总铜（Cu） ≤500 ＜1500 更严 

总镍（Ni） ≤150 ＜200 更严 

总锌（Zn） ≤2000 ＜4000 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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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锰（Mn） ≤5000 / 新增 

表 5.2-7  重金属含量指标与 T/CECS 10079 对比 

项目 
本标准 T/CECS 10079 与T/CECS 10079 

要求（mg/kg干基） 要求 对比 

总砷（As） ≤50 ≤800 更严 

总铅（Pb） ≤100 ≤2000 更严 

总汞（Hg） ≤5 / 新增 

总镉（Cd） ≤5 ≤50 更严 

总铬（Cr） ≤500 ≤1500 更严 

总铜（Cu） ≤500 ≤2000 更严 

总镍（Ni） ≤150 ≤2000 更严 

总锌（Zn） ≤2000 ≤25000 更严 

总锰（Mn） ≤5000 ≤10000 更严 

表 5.2-8  浸出毒性指标与 T/CECS 10079 和 GB 5085.3 对比 

项目 
本标准 T/CECS 10079 

与T/CECS 

10079 
GB 5085.3 与 B 5085.3 

要求（mg/L） 要求 对比 要求 对比 

总铜（Cu） ≤100 ≤100 相同 100 相同 

总锌（Zn） ≤100 ≤100 相同 100 相同 

总镉（Cd） ≤1 ≤1 相同 1 相同 

总铅（Pb） ≤5 ≤5 相同 5 相同 

总铬（T-Cr） ≤15 ≤15 相同 15 相同 

六价铬（Cr6+） ≤5 ≤5 相同 5 相同 

总汞（Hg） ≤0.1 ≤0.1 相同 0.1 相同 

总铍（Be） ≤0.02 / 新增 0.02 相同 

总钡（Ba） ≤100 ≤100 相同 100 相同 

总镍（Ni） ≤5 ≤5 相同 5 相同 

总银（Ag） ≤5 ≤5 相同 5 相同 

总砷（As） ≤5 ≤5 相同 5 相同 

总硒（Se） ≤1 ≤1 相同 1 相同 

无机氟化物（不包

括氟化钙） 
≤100 ≤100 

相同 
100 

相同 

氰化物（以 CN-计） ≤5 ≤5 相同 5 相同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升了 Fe2O3 含量要求，减少了铁质校正料的添加量，减少有毒有害

物质对水泥熟料生产的影响。 

（2）进一步降低了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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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熟料生产用泥质》（CJ/T 314-2009）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3—2007）相关指标要求上，进一步降低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进一步

减少铁质校正料对水泥熟料生产的影响。 

（3）实现了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有效解决芬顿污泥处理处置问题，通过形

成铁质校正料满足水泥熟料生产需求，实现污泥资源化利用，助推无废城市建设。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 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目前，国家和行业层面无相关标准。 

7.2 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 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1）引用了以下规范性文件：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CJ/T 221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 781  固体废物 22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JC/T 850  水泥用铁质原料化学分析方法 

（2）参考了以下文件： 

GB175—2007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76—2017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616—2014  工业过氧化氢； 

GB/T 4131—2014  水泥的命名原则和术语； 

GB/T 10531—2016  水处理剂 硫酸亚铁； 

GB 50295—2016  水泥工厂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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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188—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 

CJ/T 314—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泥熟料生产用泥质； 

HJ 1095—2020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DZ/T 0213—2020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拍； 

T/CECS 10079—2019  钢铁冶炼尘泥制铁质校正料。 

八、社会效益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推动芬顿污泥资源化利用，将带动同类型企业向更

高标准靠拢。本团体标准一旦发布实施，将为我省，甚至全国的芬顿污泥资源化

利用，提供一个很好的技术依据和规范，对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途

径和方式。另外，标准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制定本标准后，可从执行中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修改更新，对建立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体系将起到示范和

引领作用。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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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序号 
条款号或附

录号 

征求意见稿中

的原文 
修改意见及理由 处理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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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5.1 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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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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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反馈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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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支撑材料附件 

1、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2、浸出毒性检测报告 

3、日常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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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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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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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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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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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浸出毒性检测报告 

 



46 
 



47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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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日常检测报告 

（1）常规指标日常检测情况 

 

含水率日常检测情况（湿基） 

 

氧化铁日常检测情况（干基） 

 

氧化镁日常检测情况（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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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含量日常检测情况（干基） 

 

硫含量日常检测情况（干基） 

 

氯含量日常检测情况（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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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日常检测情况 

（2）重金属含量检测情况 

 

总砷日常检测情况 

 

总铅日常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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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汞日常检测情况 

 

总镉日常检测情况 

 

总铬日常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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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铜日常检测情况 

 

总镍日常检测情况 

 

总锌日常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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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锰日常检测情况 

 


